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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20-015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达华宾馆 70%股权、天津锦江之星及 

宁波锦波旅馆 100%股权、滴水湖锦江之星 70%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酒店”或“公

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锦国投”）转让公司持有的上海锦江达华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华宾馆”）7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旅馆投资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上海锦

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天津河东区

锦江之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锦江之星”）100%的股权；公司

全资子公司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之星”）通过非公开

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锦江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宁波锦波旅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锦波旅馆”）100%的股权及上海滴水湖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滴水湖锦江之星”）70%的股权（合称为“本次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锦国投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江国际”）之全资附属公司，锦江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审

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 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金额：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40,571,605.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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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存在与本次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共计人民币 135,361,527.97 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锦国投转让公司持有的达华宾馆 70%股权；

旅馆投资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锦江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天津锦江之星

100%的股权；锦江之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锦江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宁波

锦波旅馆 100%的股权及滴水湖锦江之星 70%的股权。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与锦国投就达华宾馆 70%股权转让事宜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旅馆投资公司与锦江资本就天津锦江之星 100%股权转让事宜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锦江之星与锦江资本就宁波锦波旅馆 100%和滴水湖锦江之星

70%股权转让事宜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为锦国投及锦江资本。锦国投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锦江国

际之全资附属公司，锦江资本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40,571,605.39 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存在与

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总计人民币 475,933,133.36 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5%，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锦国投 

公司名称：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名驹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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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20楼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营销策划，

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锦江国际持有100%股权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锦国投是锦江国际的全资子公司，系锦江国际

对外投资的平台，主要投资于金融股权及受托管理锦江国际部分非上市资产，最

近三年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业务，现持有华安基金、建信人寿等金融机构股权及

持有部分酒店股权。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关系：锦国投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锦江国际之全资附属公

司，股权关系图如下。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锦国投资产总额为

人民币428.71亿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155.83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6,202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5,816 万元。 

（二）关联方锦江资本 

公司名称：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俞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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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556,600万元整 

住所：上海市杨新东路24号316-318室 

经营范围：酒店投资、企业投资管理、酒店管理、国内贸易，自有办公楼、

公寓租赁、泊车、培训及相关项目的咨询；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经营、餐

饮、附设卖品部（含烟、酒零售）、西饼屋、咖啡馆、酒吧、雪茄吧、音乐茶座、

水疗按摩、美容美发、游艺室、健身房、游泳馆、停车场库经营、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锦江国际持有75%股份。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锦江资本是一家于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代号：02006），是中国领先的酒店集团，最近三年主要从事全服务酒

店营运与管理、有限服务酒店管理与特许经营、餐厅营运、客运物流以及旅游中

介等相关业务。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关系：锦江资本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50.32%股份，

股权关系图见关联方锦国投介绍。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锦江资本资产总额

为人民币571.84亿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200.46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206.31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76,170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分别为达华宾馆 70%股权、天津锦江之星 100%股权、宁

波锦波旅馆 100%股权及滴水湖锦江之星 70%股权。 

1、达华宾馆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锦江达华宾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昝琳 

成立日期：1982 年 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70.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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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914 号-91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132731593N 

经营范围：住宿，中型饭店（含熟食卤味），堂饮瓶装酒；零售卷烟、雪茄烟、

金银饰品，工艺美术品、服装；停车场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锦江酒店 100%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达华

宾馆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德师报(审)字(20)第 P00237 号）。达华宾馆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8,060,327.84 

净资产 -6,494,400.88 

项目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9,774,089.60 

净利润 2,206,432.39 

 

2、天津锦江之星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河东区锦江之星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昝琳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15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东区十三经路百瑞里综合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2671451777A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旅馆业的投资及咨询；旅客住宿；房屋出租；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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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以许可证为准）；预包装食品零售；烟、日用百货零售。（以上经营范围

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

办理） 

股权结构：旅馆投资公司 100%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天津锦江

之星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50169 号）。天津锦江之星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8,037,915.60 

净资产 27,247,760.52 

项目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9,039,268.63 

净利润 746,233.42 

 

3、宁波锦波旅馆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锦波旅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祖荣 

成立日期：1999 年 7 月 19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麦德龙路 2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713390520T  

经营范围：住宿服务；大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卷烟、雪茄烟、百货、日用化学品

的零售；会务服务；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锦江之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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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宁波锦波

旅馆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50170 号）。宁波锦波旅馆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781,981.05 

净资产 13,681,846.96 

项目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5,322,580.78 

净利润 462,108.21 

 

4、滴水湖锦江之星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滴水湖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康 

成立日期：2005 年 9 月 22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临港新城主城区环湖西二路 960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805907682  

经营范围：旅店，中型饭店（含熟食卤味），日用百货、工艺品、电子产品、

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的销售，物业管理，停车场

（库）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锦江之星 100%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滴水湖锦

江之星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50244 号）。滴水湖锦江之星最近一年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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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1,625,900.24 

净资产 -5,167,058.86 

项目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5,818,140.15 

净利润 -2,372,853.26 

 

（二）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达华宾馆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达华宾馆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有的上海

锦江达华宾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涉

及的上海锦江达华宾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0】

第 0196 号），评估结论依据资产基础法。根据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达华宾馆

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6,494,400.88 元，评估价

值为 244,916,594.37 元，增值率为 3,871.20%。 

2、天津锦江之星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锦江之星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上海锦江国际旅馆投资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有的

天津河东区锦江之星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

司所涉及的天津河东区锦江之星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东洲

评报字【2020】第 0197 号），评估结论依据资产基础法。根据资产基础法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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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天津锦江之星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27,247,760.52 元，评估价值为 56,262,198.93 元，增值率为 106.48%。 

3、宁波锦波旅馆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宁波锦波旅馆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宁波锦波

旅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所涉及的宁波锦波

旅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0】第 0195 号），评

估结论依据资产基础法。根据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宁波锦波旅馆在评估基准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3,681,846.96 元，评估价值为

45,742,953.22 元，增值率为 234.33%。 

4、滴水湖锦江之星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滴水湖锦江之星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有的上海滴

水湖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协议转让给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所涉

及的上海滴水湖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

【2020】第 0309 号），评估结论依据资产基础法。根据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滴水湖锦江之星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5,167,058.86 元，评估价值为 95,892,624.55 元，增值率为 1,955.85%。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经备案后的评估值

为依据确定，达华宾馆 7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 171,441,616.06 元、天津锦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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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6,262,198.93 元、宁波锦波旅馆 100%股权的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45,742,953.22 元，滴水湖锦江之星 7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7,124,837.19 元。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就达华宾馆股权转让事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包括

如下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锦江酒店 

乙方（受让方）：锦国投 

2、交易价款：人民币 171,441,616.06 元 

3、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项下之股权转让对价采用一次性现金支付，受让方应当在《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对价。 

4、交割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双方均同意的其他时间），于交割

日双方应签署并交换交割单。双方应共同在交割日之后的 15 个工作日之内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变更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及

其他登记手续。 

（二）交易双方就天津锦江之星股权转让事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

包括如下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旅馆投资公司 

乙方（受让方）：锦江资本 

2、交易价款：人民币 56,262,198.93 元 

3、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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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项下之股权转让对价应由受让方分两笔按照如下时间节点向转让方

支付： 

(1) 受让方应当在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

对价的 90%（即人民币 50,635,979.04 元）；  

(2) 受让方应当在双方约定的支付条件满足后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

让对价的 10%（即人民币 5,626,219.89 元）。 

4、交割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双方均同意的其他时间），于交割

日双方应签署并交换交割单。双方应共同在交割日之后的 15 个工作日之内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变更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及

其他登记手续。 

（三）交易双方就宁波锦波旅馆股权转让事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

包括如下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锦江之星 

乙方（受让方）：锦江资本 

2、交易价款：人民币 45,742,953.22 元 

3、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项下之股权转让对价应由受让方分两笔按照如下时间节点向转让方

支付： 

(1) 受让方应当在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

对价的 90%（即人民币 41,168,657.9 元）； 

(2) 受让方应当在双方约定的支付条件满足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账

户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 10%（即人民币 4,574,295.32 元）。 

4、交割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双方均同意的其他时间），于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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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双方应签署并交换交割单。双方应共同在交割日之后的 15 个工作日之内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变更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及

其他登记手续。 

（四）交易双方就滴水湖锦江之星股权转让事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

要包括如下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锦江之星 

乙方（受让方）：锦江资本 

2、交易价款：人民币 67,124,837.19 元 

3、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项下之股权转让对价采用一次性现金支付，受让方应当在双方约定

的支付条件满足后（但任何情况下不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向转让方指定账户

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对价。 

4、交割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或双方均同意的其他时间），于交割

日双方应签署并交换交割单。双方应共同在交割日之后的 15 个工作日之内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变更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及

其他登记手续。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以释放资产增值收益，符合公司轻资产的发展战略。根据会计准

则规定，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税前收益约 41,354.62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旅馆投

资公司不再持有天津锦江之星股权，锦江之星不再持有宁波锦波旅馆的股权，锦

江酒店仅持有达华宾馆 30%股权，锦江之星持有滴水湖锦江之星 30%股权；股权

交割后，将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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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达华宾馆、天津锦江之星、宁波锦波旅馆及滴水湖锦江之星转让给关联方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达华宾馆、天津锦江

之星、宁波锦波旅馆及滴水湖锦江之星转让给关联方的议案》。出席会议的 5 名非

关联董事（包括 4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俞敏亮先生、郭丽娟女

士、侣海岩先生、陈礼明先生、马名驹先生、周维女士回避了该议案的审议和表

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俞妙根先生、谢荣兴先生、张伏波先生、孙持平先生事前书

面认可了此项关联交易，并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同意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锦国投转让公司持有的达华宾馆 70%

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旅馆投资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

转让的方式向锦江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天津锦江之星 100%的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锦江之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锦江资本转让

其持有的宁波锦波旅馆 100%的股权及滴水湖锦江之星 70%的股权并分别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关联董事

回避了该关联交易的表决，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

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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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 日 


